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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目的和依据

1.1评估目的

针对我公司不同事故种类及特点，识别存在的危险有害因素，分析事故可能产生的直接后果以及次生、衍生后果，评估各种后果的危害程度和影响范围，提出防范和控制事故风险措施，将生产过程中的危险、有害因素和风险进行有效的控制，减少各种危害的发生，从根本上消除或降低危险、有害因素和风险。
1.2评估依据

1.2.1有关法律、法规、规章及规范性文件

（1）《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2014]第13号；

（2）《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2019年4月23日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次会议修订）；

（3）《农药管理条例》国务院令[2017]第677号；

（4）《关于修订<农药管理条例实施办法>的决定》农业部令[2007]第9号；

（5）《农药生产管理办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令[2004]第 23 号； 
（6）《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591号，645号令修订）；

（7）《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2007]第81号，[2011]第47号令修订；

（8）《中华人民共和国防震减灾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2008]第7号；

（9）《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2007]第69号；

（10）《安全生产许可证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2004]第397号，[2014]第653号修订；

（11）《特种设备安全监察条例》国务院令[2009]第549号）；

（12）《仓库防火安全管理规则》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令[1990]第6号；

（13）《易制毒化学品管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2005]第445号，2016年国务院令第666号修订；

（14）《生产安全事故应急预案管理办法》（原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令第88号，国家应急管理部2019年2号令修订）；

（15）《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2007]第493号；

（16）《生产安全事故信息报告和处置办法》(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令第21号)

（17）国家安全生产应急救援指挥中心关于做好《生产经营单位生产安全事故应急预案编制导则》实施工作的通知（应指信息【2013】09号）

（18）《陕西省安全生产条例》（陕西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告[十二届]第51号）陕人常发[2017]56号

（19）《陕西省人民政府关于重大安全事故行政责任追究的规定》（陕西省人民政府令第74号）

（20）《陕西省安全生产事故应急预案管理工作的实施意见》（陕安委会【2010】9号）

（21）《陕西省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关于做好公司生产安全事故应急预案审查备案工作的通知》（陕安监发【2012】73号）

（22）《陕西省突发事件应急预案管理办法》（陕政办发[2014]24号)

1.2.2有关标准、规范

（1）《生产经营单位生产安全事故应急预案编制导则》GB/T29639-2013；

（2）《建筑设计防火规范》GB50016-2014（2018年版）；

（3）《危险化学品重大危险源辨识》GB18218-2018；

（4）《危险货物品名表》（GB12268-2012）；

（5）《企业职工伤亡事故分类》GB6441-1986；

（6）《生产过程危险和有害因素分类与代码》GB/T13861-2009；

（7）《生产安全事故应急演练指南》AQ/T9007-2011；

（8）《常用化学危险品贮存通则》GB15603-1995；

（9）《消防安全标志设置要求》GB15630-1995；

（10）《防止静电事故通用导则》GB12158-2006；

（11）《高处作业分级》GB/T3608-2008；

（12）《职业性接触毒物危害程度分级》（GBZ 230-2010）；

（13）《工作场所有害因素职业接触限值（化学有害因素）》GBZ2.1-2007；

（14）《工作场所有害因素职业接触限值（物理因素）》GBZ2.2-2007；

（15）《爆炸危险环境电力装置设计规范》GB50058-2014；

（16）《危险场所电气防爆安全规范》AQ3009-2007；

（17）《安全标志及其使用导则》GB2894-2008；

1.2.3其他依据

（1）《陕西省安全生产事故灾难应急预案》

（2）《陕西省突发公共事件总体应急预案》

（3）《渭南市突发公共事件总体应急预案》

（4）《渭南市生产安全事故应急预案》

第二章 企业基本情况

2.1 公司简介

陕西标正作物科学有限公司位于渭南高新区朝阳大街西段67号，法人代表：焦卫清，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6105017769881329，注册资本8173.225万元。公司始建于1997年，是国家农药生产定点企业，是陕西省农药制剂行业的明星企业、龙头企业、陕西省高新技术企业、陕西省环保厅授予的危险废物规范化管理单位、渭南高新区安全生产先进单位、渭南市安全生产先进单位。

我公司目前在册员工220人，生产能力10000吨/年，2019年年产值21500万元，主要产品涉及微乳剂、水乳剂、水剂、可溶液剂、可湿性粉剂、可溶性粉剂、水分散粒剂、悬浮剂、悬浮种衣剂、草甘膦除草剂等剂型100余个产品。
公司设置了安全环境管理部门，配备了3名专职安全管理人员，并建立健全了各项安全管理规章制度，明确了各自的安全职责。

2.2周边环境

公司位于渭南高新区朝阳大街西段67号。公司东邻渭南正奇包装机械有限公司，与公司贴邻建造，公司西邻渭南艾克森真空设备有限公司，北面相隔渭化铁路线，公司南侧为朝阳大街，朝阳大街路宽45m，路对面为3D打印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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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1
地理位置及周边环境图
第三章 风险分析过程

3.1物质危险有害性分析

我公司所涉及的主要危险化学品有三环唑、毒死蜱、氯氰菊酯、阿维菌素、三唑锡、福美双、福美锌、硫磺粉（易燃固体）毒死蜱、速灭威、三唑酮、三环唑、代森锰锌、福美锌、烯酰吗啉、三唑锡、杀螟丹、辛硫磷、甲氰菊酯、福美双、丙酮、二甲苯、甲醇、乙醇、甲苯、环己酮、异丁醇、异丙醇、乙酸仲丁酯、70%异丙胺、24%氨水、98%硫酸等，其危险、有害特性见下表： 

表2-1 危险化学品的危险、有害特性汇总表
	序号
	名称
	危险物品编号
	闪点
	火险分类
	毒性
	主要危险特性

	
	
	
	
	
	职业性接触毒物危害程度分级（mg/kg）
	半数致死量（LD50：mg/kg）
	

	1
	速灭威
	61888
	——
	丙
	Ⅲ（中度危害）
	580
	毒性

	2
	三唑酮
	61894
	——
	丙
	Ⅳ（轻度危害）
	1000～1500
	毒性

	3
	烯酰吗啉
	61894
	——
	丙
	Ⅳ（轻度危害）
	2500
	低毒性、可燃性

	4
	毒死蜱
	61874
	——
	丙
	Ⅲ（中度危害）
	82
	可燃性毒性

	5
	杀螟丹
	61888
	——
	丙
	Ⅲ（中度危害）
	250
	毒性

	6
	三唑锡
	61884
	——
	丙
	Ⅲ（中度危害）
	76～180
	毒性

	7
	异丙威
	61133
	
	丙
	Ⅲ（中度危害）
	450
	毒性

	8
	代森锰锌
	61880
	137.8
	丙
	Ⅳ（轻度危害）
	14000
	低毒性、可燃性

	9
	福美锌
	61880
	131
	丙
	Ⅲ（中度危害）
	1400
	可燃性、
毒性

	10
	三环唑
	61894
	--
	丙
	Ⅲ（中度危害）
	237
	毒性

	11
	甲氰菊酯
	61138
	250
	丙
	Ⅳ（轻度危害）
	51-541
	可燃性、
毒性

	12
	辛硫磷
	61875
	--
	丙
	Ⅳ（轻度危害
	2170
	可燃性、
低毒性

	14
	福美双
	61880
	--
	丙
	Ⅳ（轻度危害）
	1250-870
	可燃性、
低毒性

	15
	丙酮
	31025
	-20
	甲
	Ⅳ（轻度危害）
	5800-20000
	易燃、易爆

	16
	二甲苯
	33535
	25
	甲
	Ⅲ（中度危害）
	100
	易燃

	17
	甲醇
	32058
	12.22
	甲
	Ⅲ（中度危害）
	12～14ml／kg
	易燃、易爆

	18
	乙醇
	32061
	12
	甲
	Ⅳ（轻度危害）
	7060
	易燃

	19
	甲苯
	32052
	4
	甲
	Ⅲ（中度危害）
	5000
	易燃

	20
	环己酮
	
	47
	乙
	Ⅲ（中度危害）
	5900
	易燃

	21
	二甲苯
	
	26.8
	甲
	Ⅲ（中度危害）
	4650
	易燃

	22
	异丁醇
	
	29.4
	甲
	Ⅲ（中度危害）
	/
	易燃

	23
	异丙醇
	
	31.6
	甲
	Ⅲ（中度危害）
	/
	易燃

	24
	乙酸仲丁酯
	105-46-4
	16.1
	甲
	Ⅳ（轻度危害）
	/
	有毒

	25
	70%异丙胺水溶液
	
	--
	乙
	Ⅳ（轻度危害）
	5800-11000
	有毒

	26
	24%氨水
	
	--
	乙
	Ⅲ（中度危害）
	1080
	有毒、腐蚀性

	27
	98%浓硫酸
	
	--
	乙
	Ⅳ（轻度危害）
	/
	腐蚀性


3.2生产过程中危险有害因素辨识与分析
3.2.1化学灼伤

我公司使用的原料如浓硫酸、氨水等具有腐蚀性，特别是硫酸具有强腐蚀性的化学物质，如果操作不当或操作人员个体防护措施不到位，易发生化学灼伤。

3.2.2中毒

我公司农药生产过程中使用的甲苯、二甲苯、丙酮等化学品为中度危害的毒性物质。在操作失误或者防护不当的情况下，均有可能造成操作人员中毒。

3.2.3触电
公司的变配电装置、用电设备，若接线不良、接线柱裸露在外、操作人员误操作等原因均可能造成操作人员触电事故。物料泵、风机等电气设备，若设备发生事故或电气安装不规范，缺少接地、接零，或接地接零损坏失效，会发生触电伤害事故。沿墙壁敷设或沿地面铺设的临时线路无保护套管或绝缘损坏，接触人体会发生触电事故。

触电主要表现为低压触电。配电室、变压器室、仓库等为危险较大的场所。

3.2.4火灾、爆炸

丙酮、二甲苯、甲醇、乙醇、甲苯、环己酮、二甲苯、异丁醇、异丙醇、乙酸仲丁酯属于易燃液体，若发生泄漏，一旦遇明火、高温、静电等可能发生火灾、爆炸事故。
3.2.5车辆伤害

指企业机动车辆在行驶中引起的人体坠落和物体倒塌、下落、挤压伤亡事故，不包括起重设备提升、牵引车辆和车辆停驶时发生的事故。

在物料运入、产品运出的过程中使用机动车辆，车辆装卸和厂内行驶过程中均可能造成车辆伤害。

3.2.6窒息

窒息危害主要发生在储罐、混合釜检修时，由于通风置换不彻底，氧气不足造成窒息危害。

3.2.7机械伤害

指机械设备运动（静止）部件、工具、加工件直接与人体接触引起的夹击、碰撞、剪切、卷入、绞、碾、割、刺等伤害，不包括车辆、起重机械引起的机械伤害。

生产装置中的搅拌机、泵、通风机等转动设备，存在机械伤害危险。当转动部分缺少护栏、护置时，在操作、擦洗过程中职工触及可能发生撞击，衣物或长发被缠绕而造成伤害。

另外物料中转、搬运过程由于操作不当、地面不平、有障碍物或光线不良等原因可能造成摔倒、磕碰等伤害。

3.2.8高空坠落
在操作平台上作业、屋顶检维修作业过程中，操作人员有高空坠落危险。

3.2.9容器爆炸

我公司使用的压缩空气储罐，如果安全阀、压力表失效，或储罐本体存在裂纹等缺陷，储罐一旦超压，将会引起容器爆炸。
3.2.10静电危害

静电危害主要包括静电引发火灾爆炸和静电触电。化工工厂中产生静电的主要形式为：电阻较大的液体或气体流动时与设备设施摩擦产生静电，液体或气体雾态喷出时产生静电，生产过程中电阻较大的液体搅拌过程产生静电，设备、器具摩擦产生静电，人体静电等。

特别注意，在甲乙类生产场所、储存场所不应穿戴化纤类衣服及容易产生静电的工具。

3.3重大危险源辨识

经评价公司依据《危险化学品重大危险源辨识》GB18218-2018的规定，进行辨识，我公司的危险化学品的储存单元和生产单元均不构成重大危险源。

第四章 事故发生的类型和后果分析

公司在生产过程中可能发生的危险有害因素有触电、火灾、爆炸、中毒和窒息、容器爆炸、高处坠落、机械伤害、物体打击、车辆伤害、坍塌等，具体分析如下：

1、触电

生产过程中，由于使用风机、泵等用电设备，如果带电设备接地不良或漏电等情况，则存在触电危险。

电器设备设施，若在设计、安装上存在缺陷，或使用中缺乏必要的检修维护，使设备或线路发生漏电、过热、断路、接头松脱、绝缘老化、击穿、损坏；或对其管理不当，安全管理制度不完善，没有必要的安全防护措施，作业人员触及或过分接近带电体（包括正常不带电，而发生事故时可能带电的配电装置与电气设备外露可导电部分）、作业人员违章作业或误操作、误入带电间隔和跨步电压等，均有可能造成触电事故。

设备在检维修过程中，未在电源开关处悬挂“请勿合闸”的警示标志，在他人误启动操作下，会造成触电事故。
在变压器周围未设置遮拦，或未在周边悬挂“止步，高压危险”的警示标志，或无关人员闯入变压器区，接触高压引线及带电部分，存在触电危险。

2、火灾、爆炸

（1）易燃易爆化学品（甲醇、乙醇、甲苯、二甲苯、丙酮等）

公司生产过程中会用到甲醇、乙醇、甲苯、二甲苯、丙酮等，这类物质具有易燃易爆性，受高温、遇明火能燃烧，甚至爆炸。

（2）电气设备

公司电机、电器、高低压开关柜、电气线路、输配电设施及开关设备插销座、保护装置、电气用具等电气设施的选型、安装不合理，维修不当，运行过程中电气设备或线路发生短路、绝缘老化、破损、静电火花，电流过载运行，均可能引起电气火灾。

（3）防雷装置

生产厂房及设备设施遭受雷电，可能发生火灾事故。

3、容器爆炸

公司使用的压缩空气储罐，其安全阀、压力表失灵、未进行定期检定校验、超压运行等，可能引起储罐爆炸。

4、机械伤害

配套设施外露机械转动部分未设防护罩或防护设施设计不合理、防护设施损坏，在转动过程中，如果操作人员、管理人员或外来人员不小心误触或过分接近外露的旋转部分等违章操作行为，有可能造成机械伤害。设备在检维修过程中，未在电源开关处悬挂“请勿合闸”的警示标志，在他人误启动操作下，会造成机械伤害事故。另外设备和管材的尖角和棱边也易使员工产生划伤和碰伤。

造成机械伤害的主要原因有：

（1）设备防护没有防护装置或防护装置不符合要求。

（2）设备的防护装置被拆除。

（3）在设备运转时，对设备的转动部位进行检查、加油或擦拭设备。

（4）设备带病运转。

（5）在检修完毕试车时，没有作好确认，盲目开车。

（6）设备高速转动部位材质不合格或卡压不牢，造成转动部件飞出。

（7）岗位人员操作技能差。

（8）对不熟悉的设备擅自操作。

（9）岗位工人酒后上岗。

（10）违章操作。

（11）违章指挥。

（12）操作规程存在问题。

5、物体打击

物体打击是物体在重力或其他外力的作用下产生运动，打击人体造成人身伤亡事故。

公司生产过程中造成物体打击事故主要因素有：

（1）在转动的机械设备运转过程中发生物料飞出、转动设备的转动部件飞出，造成物体打击事故发生。

（2）工作、检修过程中操作人员违反操作规程，未将一般常用工具放在工具袋内，随手乱放，或将工具没放稳，工具落下而导致砸伤人。

（3）检修人员从高处往下抛掷零件、杂物或向上递工具等。

（4）物件摆放不整齐，摆放高度不合理，有可能发生物体打击事故。

（5）作业人员进入作业现场没有按照要求佩戴个人防护用品。没有在规定的安全通道内活动。

6、中毒和窒息

生产过程中涉及到甲苯、二甲苯、丙酮等为毒性物质，如果泄露挥发，会导致人员中毒，轻者出现呼吸道不适、咽喉疼痛、刺激感、咳嗽、胸闷气短等症状，重者可能导致呼吸不畅、肺水肿及心、肝、肾功能损伤，甚至导致死亡。
火灾事故发生时或者发生后会产生大量氮氧化物等有害物质，若现场通风不良很有可能导致人员中毒窒息。

工作人员在储罐、电缆沟槽等有限空间作业时未进行通风、检测，或通风不良、监护不到位、违章指挥、违章作业等易导致人员窒息。

7、高处坠落

2m以上高处维修不使用安全带、工作平台无防护设施等，有可能发生高处坠落事故。公司生产车间设有钢制操作平台和直梯,斜梯。若这些钢制梯台的安全护栏不符合安全要求,在操作、维修这些附属设施时,有可能发生高空坠落伤害事故。

8、车辆伤害

公司原材料等的转运由运输车辆、叉车来完成，来往于厂区、作业区内的机动车、叉车由于车辆故障、误操作、违章驾驶、管理措施不力，过往人员有不安全行为时，存在发生车辆伤害的危险。叉车属于国家规定的特种设备,在作业过程中存在有发生车辆伤害的可能性。车辆伤害的主要形式有:车辆碾压、撞击伤人和车载物料坠落,堆垛不稳倒塌伤人等。

第五章 评估过程及结果

5.1评估方法

评价方法的选择原则为：充分性原则、适应性原则、系统性原则、针对性原则、合理性原则。
本次危害识别和风险评估工作在充分考虑被评价系统的生产特点和参与评价人员的文化程度水平的基础上，主要采用安全检查表分析（SCL）和工作危害分析（JHA）法进行评价。
5.2危险、有害因素识别及风险评价的依据及评价准则

本次风险评价主要依据国家和地方的有关法律、法规、标准及本公司各种安全管理规章制度、技术规范和以往发生的事故统计资料等为判别准则。

危险事件发生的可能性（L）的取值，与事件发生的频率、现有的预防、检测、控制措施有关。等级数字越大，事件发生的可能性越大。事件发生的可能性L判断准则如下：

评价危害及影响后果的严重性（S）

	等级
	法律、法规及其他要求
	人
	财产

（万元）
	停止经营
	环境污染
	公司形象

	5
	违反法律、法规
	发生死亡
	>50
	停止经营
	爆炸
	国内影响

	4
	潜在违反法规
	丧失劳动
	>30
	停止经营
	火灾
	行业内、省内

	3
	不符合企业的安全生产方针、制度、规定
	6-10级工伤
	>10
	停止部分经营活动
	严重污染
	市内影响

	2
	不符合企业的操作程序、规定
	轻微受伤、间歇不适
	<10
	受影响不大，几乎不停止经营
	部分污染
	企业及周边区内影响

	1
	完全符合
	无伤亡
	无损失
	不停止经营
	没有污染
	形象没有受损


危害发生的可能性(L)及频率

	分数
	偏差发生频率
	安全检查
	操作规程
	员工胜任程度（意识、技能、经验）
	监测、控制、报警、联锁、补救措施

	5
	常规活动每天、每星期发生；非常规活动几乎每次作业发生；每次检查都存在不符合标准
	从不按标准检查
	没有操作规程
	不胜任（无任何培训、无任何经验、无上岗资格证）
	无任何措施，或有措施从未使用

	4
	常规活动每月发生；非常规活动经常发生；不符合标准经常出现
	很少按标准检查、检查手段单一，走马观花地看
	有，但只是偶尔执行;操作规程有但不完善
	不够胜任（有上岗资格证，但没有接受有效培训）
	有措施，但只是一部分，尚不完善

	3
	常规活动每季度发生；非常规活动偶尔发生；不符合标准偶尔出现。
	经常不按标准检查、检查手段一般
	有操作规程，比较完善，但只是部分执行
	一般胜任（有上岗证，有培训，但经验不足，多次出差错）
	防范控制措施比较有效、全面、充分，但经常没有有效使用

	2
	过去曾经发生；

过去曾出现
	偶尔不按标准检查、检查手段较先进、充分、全面
	有详实、完善的操作规程，、但偶尔不执行
	胜任，但偶然出差错
	防范控制措施有效、全面、充分，偶尔失去作用或出差错

	1
	从未发生或从未出现
	按检查标准检查、检查手段先进、充分、全面
	有详实、完善的操作规程，而且严格执行
	高度胜任（培训充分，经验丰富，安全意识强）
	防范控制措施有效、全面、充分。

（预防性控制措施和恢复性控制措施）


    风险是发生特定危害事件的可能性及后果的结合。即：

风险度R＝可能性L×后果严重性S

风险的等级判定准则及控制措施如下：
风险等级判定准则及控制措施
	风险度
	等级
	应采取的行动/控制措施
	实施期限

	20～25
	巨大风险
	在采取措施降低危害前，不能继续作业，对改进措施进行评价
	立即

	15～16
	重大风险
	采取紧急措施降低风险，建立运行控制程序，定期检查、测量及评价
	立即或近期整改

	9～12
	中等
	可考虑建立目标、建立操作规程，加强培训及沟通
	2年内治理

	4～8
	可接受
	可考虑建立操作规程、作业指导书，但需定期检查
	有条件、有经费时治理

	＜4
	轻微或忽略的风险
	无需采用控制措施，但需保存记录
	


5.3危险、有害因素识别和评估的程序

危险、有害因素识别和评估的程序为：评价前的准备、危险、有害因素识别与风险、评价单元的划分、定性评价、提出对策措施、形成风险评价结论及建议，列出危害因素清单，编制风险评估报告。

（流程图见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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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评估单元的划分

为了便于风险评价工作的开展，提高风险评价工作的准确性，本次风险评价分别以各项事故类型为评价单元，进行危害辨识和风险评价。

5.5评估结果

本次危险、有害因素识别和风险评价，每一个危害的分析过程都按：发生的可能性（L）×严重性（S）＝风险度（R）进行了分析、评价，根据风险度（R）的大小来判定是否为重大危害，判定危害大小的标准是风险度（R）在20～25的为巨大风险、风险度（R）在15～16的为重大风险、风险度（R）在9～12的为中等风险、风险度（R）在4～8的为可接受风险、风险度（R）小于4的为轻微或忽略的风险。

从评价结果来看，大部分危害的风险度（R）在1～15之间，风险度在9～12之间的共有（11）项，风险度在15～16之间的共有3项，风险度在20～25的没有。根据本公司风险评价判据标准，确定公司重大风险有3项，确定公司中等风险有（7）项。详见下表：

本公司风险评估结果:

	序号
	危害、有害因素
	潜在事件及后果
	风险度
	单位、装置

工艺、设施

	1
	1.易燃化学品泄漏；2. 甲类库房，如发生大量泄漏，挥发的可燃气体达到爆炸极限，与明火、静电等点火源可能发生爆炸； 
	爆炸
	15
	储罐区、生产车间、易燃易爆物体存放处

	2
	1．手及人体其它部位、随身金属物品触及带电体，或因空气潮湿，安全距离不够，造成电击穿；2．电气设备漏电、绝缘损坏，如电气设备无良好保护措施，外壳漏电、接线端子裸露，利用金属结构、管线或其它金属物作焊接回路等；3．电气设备金属外壳接地不良；4．防护用品、电动工具验收、检验、更新程序有缺陷；5．防护用品、电动工具使用方法不当；6．电工违章作业或非电工违章操作；7．雷电（直接雷、感应雷、雷电侵入波）
	触电
	10
	公司各种带电设备、电气线路、配电室等

	3
	1.变压器油等可燃物质遇高温、明火等可能引发火灾；2.电气设备、电缆、自动化控制等设备因选型、安装不合理，维修不当，运行过程中电气设备或线路发生短路、绝缘老化、破损、静电火花，电流过载运行，均可能引起电气火灾；3.接地或接地不良，过电压时引起室内电气设备绝缘击穿，产生电弧或火花，引起电气设施火灾4.电缆防护层损坏使绝缘层损伤，运行时引起电缆绝缘击穿，产生电弧，引起绝缘层燃烧等；5.包装材料库房，可燃物遇高温明火等引发火灾。
	火灾
	10
	可燃物质存放泄露处、电气线路设备等。

	4
	1存在有害物质场所未配备相应的通风除尘系统或者通风不良，操作人员也未佩戴相应的个人防护用品；2有限空间作业时未进行通风检测、未佩戴防护用具、未履行监护及作业票制度。
	中毒和窒息
	15
	储罐、釜、事故池等有限空间

	5
	1.结构不合理、材质不符合要求、焊接质量不好、受压元件强度不够以及其他设计制造方面的原因。2.安装不符合技术要求,安全附件规格不对、质量不好,以及其他安装、改造或修理方面的原因。

3.在运行中超压,超负荷、超温,违反劳动纪律,违章作业,超过检验期限禅有进行定期检验,操作人员不懂技术,以及其他运行管理不普方面的原因。
	容器爆炸
	10
	压缩空气储罐

	6
	2m以上高处维修不使用安全带、工作平台无防护设施等，有可能发生高处坠落事故。
	高处坠落
	15
	2米以上操作平台，2米以上设备，楼梯等，如生产车间的操作平台等高处作业。

	7
	1.作业时注意力不集中；

2.劳动保护用品未正确穿戴；

3.违章作业；

4.在检查维修设备时不注意被夹击、碰撞、剪切、割、刺等；

5.衣物等被绞入转动设备。
	机械伤害
	10
	运转设备风机、泵等运转设备。

	8
	1安全防护措施有缺陷；

2设备（设施）有故障；

3人员违章操作。
	物体打击伤害
	10
	公司各区域均有可能

	9
	无证驾驶、违规驾驶、违规载物、不按照指定道路行驶
	车辆伤害
	10
	厂区道路、车间等


本报告根据危险、有害因素识别和风险评价评出的危险度，确定了重大风险，导致事故的因素虽然很多，但只要严格执行安全管理规章制度和安全操作规程，并采取相应的安全技术措施，预防和减少事故是完全可以做到的。

第六章 防范和控制事故风险的措施

6.1加强应急管理

公司安全生产管理机构健全，配备了专职安全员，安全生产责任制、安全管理制度和岗位安全操作规程齐全，并针对易发事故编制了应急预案、专项应急预案及现场处置方案，组建应急组织，明确各自应急职责，定期组织员工进行事故应急救援演练，对公司的生产安全起到了重要作用。

6.2安全组织措施

1.生产车间有健全的安全工作制度，主要设备均编制了安全操作规程经本单位安全部或技术主管部门审査主管领导批准后执行。

2.公司设立专职安全员负责监督检査本规程及有关安全规程安全制度的贯彻执行在发生人身或设备事故时参加事故调查处理。

6.2安全技术措施

1.在厂区变压器周围应设置遮栏并在遮栏上悬挂适当数量的“止步高压危险！” 标示牌，标示牌的标示朝向遮栏的外侧。

2.工艺指标控制采用DCS控制系统，设置有流量、液位等联锁装置。

3.泵出口安装有安全阀、压力表。

4.储罐安装有液位检测远传系统，并设置有高低液位报警仪及高液位切断装置。

6.3安全管理措施

公司从加强员工安全教育培训入手，向员工如实告知公司涉及的各种化工原材料、设备设施的危险特性和应急防范措施，要求员工加强自身安全防护，提高对事故的应急处置能力。加强对预案的宣传培训，使员工清楚本公司可能事故类型的应急处置措施，明白自己的应急救援职责。加强演练，提高协作配合能力，一旦发生事故，能服从统一指挥，快速启动预案，开始救援。

6.4外部保障

一旦事故有超出本公司应急处置能力的预兆，应立即向外部求援，依靠外部力量共同进行应急处置。

综述：目前公司应急能力能满足一般事故状态下的应急要求，扩大响应后需要外部保障来支援应急行动。

第七章 风险评估结论

通过评价可知，本公司存在的重大风险主要存在于易燃易爆危险化学品的装卸及使用过程以及甲类仓库。
主要危险有害因素包括火灾、爆炸、高处坠落、中毒和窒息，其次是触电、机械伤害、物体打击、车辆伤害、事故，事故主要发生在卸车过程、生产车间及甲类库房。

导致事故的因素虽然很多，但只要严格执行安全管理规章制度和安全操作规程，并采取相应的安全技术措施，预防和减少事故是完全可以做到的。

公司应加强职工的安全教育培训，定期进行应急预案的演练，提高员工处理突发事件的应变能力。

第八章 建议

1.编制应急预案应当成立编制工作小组，由本单位有关负责人任组长，应急预案有关的职能部门和单位的人员，以及有现场处置经验的人员参加。

2.单位应急预案应当包括向上级应急管理机构报告的内容、应急组织机构和人员的联系方式、应急物资储备清单等附件信息。附件信息发生变化时，应当及时更新，确保准确有效。

3.生产经营单位应当在编制应急预案的基础上，针对工作场所、岗位的特点，编制现场处置方案。

4.应急预案经评审或者论证后，由本单位主要负责人签署，向本单位从业人员公布，并及时发放到本单位有关部门、岗位和相关应急救援队伍。

5.应制定本单位的应急预案演练计划，根据本单位的事故风险特点，每年至少组织一次综合应急预案演练或者专项应急预案演练，每半年至少组织一次现场处置方案演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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